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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人事任免工作条例

（1993 年 5 月 8 日吉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

会议通过 2001 年 9 月 29 日吉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修改）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我省的实

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以下简称省人大常委

会）的人事任免工作，应当贯彻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

专业化的方针，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实行民主集中制，严格依照

法律程序进行。

第三条 由省人大常委会任免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省人

大常委会依法任免之前，不得到职、离职，不得对外公布。

第二章 任 免 范 围

第四条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决定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省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代理人选。

第五条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决定副省长的个别任

免。

第六条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补充任命省人大专门

委员会的个别副主任委员和部分委员。

第七条 任免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厅长、委员会主任等政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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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员。

第八条 任免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

长、副庭长、审判员。

第九条 任免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

员。

任免省人民检察院吉林林区分院、白山林区分院、延边林区分

院、省四方坨子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第十条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受理省人大常委会组

成人员、省人大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省长、副省长、省高级人民法

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出的辞职请求，并决定是否接受辞

职。

第十一条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决定撤销个别副省

长的职务；决定撤销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职务。

决定撤销由省人大常委会任命的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厅长、委

员会主任等政府组成人员的职务。

决定撤销由省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工作人

员的职务。

第十二条 批准任免、批准罢免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职务。

批准撤销设区的市、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的职务。

第三章 任 免 程 序

第十三条 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任免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提

请机关应当在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召开前十五日将人事任免案报送

省人大常委会。

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人事任免案应当附有《 干部任免呈

报表》和考核材料，其中，按规定经过向社会公示的，还应当附有

向社会公示的情况；请求辞职的应当附本人辞职请求；撤销、批准

罢免职务的，应当附调查和结论材料。

第十四条 决定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代理人选，由主任会议

在副职中提名。决定省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的代理人选，由主任会议在其副职中提名，如果副职中没有合

适人选，可另提人选先任命为副职，再决定代理职务。决定的代理

2



检察长，须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

案。

第十五条 决定副省长的个别任免和任免省人民政府其他组

成人员，由省长提请。

第十六条 补充任命省人大专门委员会的个别副主任委员和

部分委员，由主任会议在本届省人大代表中提名。

第十七条 任免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

长、副庭长、审判员，由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提请。

批准撤销设区的市、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的职务，由省高

级人民法院院长提请。

第十八条 任免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

察员，省人民检察院吉林林区分院、白山林区分院、延边林区分院、

省四方坨子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由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

批准任免、批准罢免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由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

第十九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本人向省人大常委会提出辞职请求

的，省人大常委会接受辞职后，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辞职，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后，须报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第二十条 由省人大常委会任命、批准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需撤销、批准撤销、批准罢免职务的，分别由原提请人或提请

机关提请。

撤销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职务，由主任会议提请，经省人大常

委会审议通过后，由省高级人民法院报最高人民法院提请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第二十一条 提请省人大常委会补充任命，接受辞职的省人

大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任免省人民政府组成人员；省高级人民法

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

委员；决定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的代理人选；批准任免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撤销、批准撤销和批准罢免上述职务的，其人事任免案由

提请人报省人大常委会，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会议

审议。由主任会议提请的，省人大人事代表选举委员会做好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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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准备。

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任免省高级人民法院庭长、副庭长、审判

员，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省人民检察院吉林林区分院、白山林区

分院、延边林区分院、省四方坨子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以及撤销上述

职务的，其人事任免案由提请人报省人大常委会，由省人大人事代

表选举委员会进行审议，提出报告，再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省人大

常委会会议审议。

第二十二条 依照前条第一款规定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的

人事任免案，须由提请人或者提请人委托的人员到主任会议作说

明；依照前条第二款规定提请的人事任免案，由省人大人事代表选

举委员会负责人到主任会议代作说明。

第二十三条 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人事任免案时，其中决

定代理职务、任免个别副省长、撤销职务，须由提请人或者提请

人委托的人员在常委会全体会议上作说明。常委会分组审议时，

提请机关应当派人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第二十四条 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任免的省高级人民法院庭

长、副庭长、审判员，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由省人大人事代表选举

委员会提出审议报告，经主任会议同意后，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通过。

省人大人事代表选举委员会进行审议时，省高级人民法院、省

人民检察院应当派主管部门负责人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第二十五条 省人大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省人民政府秘

书长、厅长、委员会主任，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

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

员、检察员，省人民检察院吉林林区分院、白山林区分院、延边林区

分院、省四方坨子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省人大常委会补充任命

和任命前，一般应当参加省统一组织的法律知识培训和考试。考

试成绩合格者，方能提请任命。

提请任命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

判员，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省人民检察院吉林

林区分院、白山林区分院、延边林区分院、省四方坨子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属晋升职务的，在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任命前，应当由有关

机关向社会公示，方能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任命。

第二十六条 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提请任命的省人民政府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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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厅长、委员会主任，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

察长时，被任命人员应当到会并作供职发言。

省人民代表大会换届后，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提请任命的新一

届省人民政府组成人员中，继续担任原部门领导职务的可不再作

供职发言。

第二十七条 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人事任免案时，省人大常委

会组成人员如提出需要查清的重要问题，提请机关应当尽快调查

核实，作出报告；如果会议期间不能查清，可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

的意见由主任会议决定暂不交付表决，提请机关调查核实后，提出

书面报告，再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交下一次常委会审议。

列入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的人事任免案，在交付表决前，提

请人或者提请机关要求撤回的，经主任会议同意，对该任免案的审

议即行终止。

第二十八条 对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任命而未获得通过的人

选，提请机关认为必要的，可以再次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任命。经两

次提请未获得通过的人选，在省人大常委会本届任期内，不得再提

请任命其担任同一职务。

第二十九条 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人事任免案名单，由常委

会公告，并书面发文通知提请机关。

第三十条 经省人大常委会任命的省人民政府组成人员，省

高级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省人民检察院检察人员，省人民检察院吉

林林区分院、白山林区分院、延边林区分院、省四方坨子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由省人大常委会颁发任命书。任命书由常委会主任署

名。

省人民政府组成人员、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省人民检察院

副检察长的任命书，由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或者副主任在常委会会

议上颁发，对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任命书，由省人大常委会委

托省人大人事代表选举委员会会后代为颁发。

第三十一条 由省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

工作机构名称改变而工作性质和范围没有变动的，不再重新办理

任命手续，由提请机关报省人大常委会备案。

第三十二条 由省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

工作机构撤销或者合并不再担任原职务和在职期间去世的，不办

理免职手续，由提请机关报省人大常委会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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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条 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省人大专门委员会组

成人员，其代表资格被原选举单位罢免的，所担任的常委会和专门

委员会的职务相应终止，由省人大常委会公告。

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省人大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迁出

或者调离本省的，其省人大代表资格自行终止，所担任的省人大

常委会和省人大专门委员会职务也相应终止，由省人大常委会公

告。

第三十四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换届后，省长应当在两个月之

内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任命新一届省人民政府组成人员。

第三十五条 省人大常委会任命的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省人民检察院吉林林区分院、白山林区

分院、延边林区分院、省四方坨子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在省人民代

表大会换届后，其职务无变动的，不再重新任命。

第四章 任免表决方式

第三十六条 省人大常委会任免省人民政府组成人员，省高

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

察委员会委员，省人民检察院吉林林区分院、白山林区分院、延边

林区分院、省四方坨子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决定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省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代理人选；

批准任免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撤销、批准撤销和

批准罢免上述职务的，采用无记名投票或者按表决器的方式表决。

接受辞职，补充任命省人大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委员，或

者任免省高级人民法院庭长、副庭长、审判员，省人民检察院检察

员，通过人事代表选举委员会提出的人事任免审议报告，采用举手

或者按表决器的方式表决。

第三十七条 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任免案的表决，以省人大常

委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赞成的通过。表决结果由主持人当场

宣布。

第三十八条 省人大常委会对国家机关同一职务的人员任免

时，应当先对免职人员进行表决，后对任职人员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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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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